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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1/2021_2022__E6_B7_B1_

E5_9C_B3_E8_AF_81_E5_c80_301551.htm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

重申《权证风险揭示书》签署相关事项的通知各会员单位： 

在近期的权证交易中，一些投资者不了解产品特性，不熟悉

交易规则，风险意识薄弱。为此，本所再次要求各会员单位

切实采取有效措施，做好权证业务的风险防范及投资者教育

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1．书面签署《权证风险揭

示书》 自2007年8月1日起，会员应当要求首次买入权证的客

户，在开通相关交易前到开户营业部书面签署《权证风险揭

示书》，并向客户全面介绍相关业务规则。对未书面签署《

权证风险揭示书》的客户，会员不得为其开通权证买入权限

。 2、切实加强客户交易行为的管理 会员应当采取多种形式

向客户宣讲证券交易相关的法规及本所交易规则，引导客户

理性投资。会员及所属营业部应当积极配合本所对权证异常

交易行为的监管，按照本所要求及时完整地说明情况、提供

资料并根据要求及时规范客户交易行为。 3、持续做好投资

者风险教育和服务工作 会员应当组织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，

采取灵活有效方式持续向客户解读权证投资的风险和相关信

息，在权证到期和交易风险加大时还应当通过各种有效方式

及时发布相关提示，做好客户服务工作。 本所对权证交易实

施专项监控，并采取盘中临时停牌等多种风险控制措施，同

时，建立重点帐户名单库，对重点帐户实施跟踪监控，对通

过大笔申报、连续申报、频繁回转申报导致权证交易价格明

显异常的帐户限制交易，并对权证交易中出现涉嫌违规行为



上报证监会查处。 近期，本所还将对会员所属营业部权证风

险揭示书的签订情况及投资者风险教育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

专项检查。对未按要求履行职责，客户频繁发生涉嫌违规行

为的会员，本所将视情况对其采取监管措施直至实施纪律处

分。 特此通知 附件：权证风险揭示书深圳证券交易所二○○

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权证风险揭示书 权证与股票不同，权证交

易具有财务杠杆效应，投资者虽然有机会以有限的成本获取

较大的收益，但也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蒙受全额或巨额的损失

。投资者在参与权证交易前应审慎评估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财

务能力，充分考虑是否适宜参与此类杠杆性交易。在首次参

与权证交易前，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以下事项：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